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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雁山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

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实施意见》（桂发〔2019〕31号）、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意见》（桂教规范〔2020〕2号）精神，按照《桂林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 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市教规范〔2020〕4号）要求，为做好2022年雁山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以下简称：民办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认真落实全国、全区教育大会和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坚持义务教育公益普惠属性，强化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按照“统一管理，同步招生”原则，完善民办学校招生入学制度，规范招生工作秩序，树立正确办学理念，大力促进教育公平，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努力办好优质有特色、公平有质量的民办义务教育。
二、工作原则
（一）坚持公办民办学校互不享有招生特权原则。坚持公办民办学校一视同仁、公平发展、互不享有招生特权，推进民办学校招生工作平稳有序实施，促进全区义务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切实维护教育公平，营造良好教育生态。
（二）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原则。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关于免试就近入学规定，推进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
（三）坚持自愿选择原则。保障适龄儿童少年（以下简称：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权和自主权，在自愿选择的前提下报读民办学校，不得违背学生和家长的意愿。
（四）坚持公正公开原则。民办学校的招生方案、招生简章、招生计划和录取结果等都要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三、招生办法 
（一）确定招生范围。根据《桂林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市教规范〔2020〕4 号）及《桂林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2年市直属义务教育学校和市区初中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市教办〔2022〕12号）精神，雁山区具备招生资质的民办学校原则上在雁山区范围内招生。2022年未完成招生计划且具备充足住宿条件的，剩余计划可在桂林县域范围内招生。确需在桂林六城区范围内招生的各民办学校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经区教育局同意并报市教育局批准后，正式确定并向社会公布学校招生范围。民办学校不得跨设区市招生。

（二）下达招生计划。招生工作开始前，民办学校要根据核准登记的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和办学条件，提出当年招生意向，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区教育局报批，区教育局依据其核准登记的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和办学条件，结合本地教育资源情况予以审定后，正式下达民办学校招生计划并向社会公布。民办学校招生计划下达后不得随意调整，严禁无计划、超计划招生。不得擅自招收已经被其它学校录取的学生。

（三）制定招生方案。民办学校要严格按照核准登记的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和办学条件，以及区教育局下达的2022年招生计划和本实施方案要求，制定学校招生方案。招生方案必须包括：学校名称、学校地址、收费标准、招生范围、招生计划、住宿情况、招生咨询电话及招生日程等内容。民办学校招生方案须经区教育局审批后方能对外公布并实施。
（四）公布招生简章。民办学校依据本校招生方案内容制定2022年招生简章，报区教育局备案后在规定的时间向社会公布。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
（五）组织网上报名。公办民办学校实行同步信息登记和报名。
1.招生计划。为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关于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优先满足学校所在县（区）学生入学需求的规定，民办学校要优先满足雁山区招生，如有剩余学位，由学校申报，经区教育局同意并报市教育局批准后可面向六城区适龄儿童少年招生。

2.报名方式。民办学校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市教育局指定的招生入学电子平台接受招生范围内的学生报名。招生平台为所有选择民办学校的学生提供不超过3次报名机会，每次可填报1个资志愿，第一次报名时，民办学校仅接受雁山区适龄儿童报名，第二、三次报名时，民办学校可接受六城区适龄儿童报名。
3.报名办法 
⑴学生在监护人的指导下可自愿选择公办或民办学校报名，但不能同时兼报两类学校。

⑵每次报名结束后，区教育局将组织民办学校对符合条件已报名学生按照所填报的志愿进行直接录取或电脑随机派位录取。未被任何学校录取的学生可参加下一次网上报名录取环节，通过招生平台继续填报未完成相应范围内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志愿。已被相关学校网上录取的学生，将不能再通过任何形式参加任何学校的网上报名、录取环节。

⑶第一次报名时，学校仅接受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适龄儿童报名：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户籍是雁山区的；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持有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居住证》（须在签注有效期内）属于雁山区的。

⑷第二、三次报名时，学校可接受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未被公办、民办学校录取的适龄儿童报名：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户籍登记地是六城区范围内的；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持有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居住证》（须在签注有效期内）在六城区范围内的。
⑸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招生入学电子平台可实时显示学生所填报志愿的民办学校招生计划、收费标准、即时报名人数、即时随机录取比例等信息，供学生及其监护人参考。
⑹在民办学校报名时间截止前，学生可在监护人指导下不限次数调整、变更报名志愿或取消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后，报名系统将自动锁定，任何个人和单位均不得以任何理由调整、更改报名志愿或取消报名。
⑺民办学校不得擅自以选拔、挑选生源为目的对学生设定任何限制性报名条件。

⑻学生务必在家长指导下登录招生入学电子平台进行报名，报名时所填写或选择的个人信息及选项应真实、准确，填写完毕后务必仔细校对所有报名信息并确认无误后再提交。因个人原因误报、错报、漏报或学生未经监护人同意擅自报名等情况造成的不良后果由填报人或其监护人自行承担；故意填写虚假信息骗取报名、录取资格的，一经发现并查实，将取消其民办学校的录取、就读资格。
⑼未在招生入学电子平台上填报任何民办学校志愿，且符合雁山区公办学校报名就读条件的学生，均视为报名就读公办学校。
（六）规范录取程序。民办学校录取工作在区教育局的统一组织下，通过招生入学电子平台进行。录取时，先对报名人数大于招生计划的学校按照录取顺序实施电脑随机录取，再对报名人数小于或等于招生计划的学校按照录取顺序实施直接录取。学生被录取后，其填报的其它志愿自动作废。
1.电脑随机录取。报名人数大于相应招生范围内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须在区教育局的组织下，通过电脑随机派位方式录取。电脑随机录取时，按照已公布的录取顺序，以民办学校为单位由系统给每一位报名的学生随机分配一个录取顺序号，根据招生计划按照录取顺序号进行录取。电脑随机派位过程要邀请公证机构、新闻媒体、家长代表等参与监督，确保录取过程公平、公正、公开。已被录取的学生将不再参加其它民办学校的电脑随机录取。
2.直接录取。报名人数小于或等于相应招生范围内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须按照已公布的录取顺序直接录取全部报名学生，民办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已被录取的学生将不再参加其它民办学校的直接录取。
3.空位按序递补。对于因学生主动放弃或被取消录取资格而空出的学位，应按各民办学校相应招生范围内报名学生的录取顺序号依次递补录取。录取结束仍未完成相应招生范围内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可在规定的时间内补充录取一次。已被民办校录取的学生主动放弃录取资格的，即视为同时放弃所有民办学校的录取资格，不得再就读任何民办学校和参加民办学校补充录取。
4.学校子弟及配建小区子女的录取程序。民办学校可在相应招生范围及招生计划内直接录取举办者子女、本校在职教职工子女、配建小区居民子女。民办学校在面向社会招生前，应在校园内及学校网站上对学校子弟及配建小区子女相关信息进行公示后（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将此类学生名册及相关证明材料报区教育局进行资格审核录取。学校子弟及配建小区子女报读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录取，学校不再面向社会招生；报读人数小于或等于招生计划的，应直接录取所有报读学生，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可在相应招生范围内继续面向社会招生。
5.公办学校“兜底”招生。未被民办学校录取或已被民办学校录取但主动放弃就读资格的学生，将由公办学校“兜底”安置就读。其所属招生片区公办学校招生已满的，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安排到相对就近的公办学校就读。
6.民办学校补充录取。在3次招生录取结束后仍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区教育局将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组织学校开展补录。

四、工作要求 
（一）严肃招生纪律。各民办学校要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教育部提出的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纪律，认真按照国家、自治区和桂林市关于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相关要求，依法办学，规范招生，自觉维护义务教育公益普惠属性，促进义务教育公平而有质量发展。
（二）强化监管问责。区教育局将进一步健全违规招生查处和责任追究机制,畅通违规举报和申诉受理渠道,及时纠正和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招生行为。对违规的民办学校,责令其限期整改,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通报批评、依照有关规定减少下一年度招生计划、停止当年招生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等处罚。
（三）加强宣传引导。民办学校要落实信息公开制度，在规定的时间内，主动通过校园公示栏、网络等途径及时向社会特别是广大学生家长公布经市教育局备案或同意的招生简章、招生结果、招生咨询办法等信息。在开展招生宣传时必须规范、合法，不得以任何形式发布虚假宣传资料和信息，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社会宣传本校高考、中考录取率、成绩和排名，不得在招生简章或其它形式的招生宣传中出现违背义务教育公平原则及自治区、桂林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政策的内容。

附件2

2022雁山区中小学学区划分

雁山中学  雁山镇、大埠乡。
柘木中学  柘木镇、草坪乡。
君武小学  兴隆村委，雁山街委、良丰村委上、下自然村， 莫家 村委，植物所、农校、雁山中学、农科所、雁山医院、果园村委、竹园村委、良丰村委、云塘村。
君武小学旦家教学点  旦家大村、小村、新村、立家岗、东田、老屋里、江口、茶园、洞上、木桥、木树头、理工大学校区。

良丰农场子弟学校  良丰农场、枫林、罗安、文家村委。
三合中心校  周家村委、三合村委、广西师大校区、桂林学院、雁山新城片区、安居小区、旅游学院。
大埠中心校  大埠街、大岗埠、大山背、小水、甘棠 、陶家、西头、 岩前、腊山、塘梨、草底、大山底、大屋底、龙头山、樟圩、思上桥、上等元、汕头、都贵、平立山、李家弯、灵口、木元甫、长流水、扶竹新村、田中、街底、 六方岭、烈胆、暗胆、黎家、虾胆、把盏山、塘公岩、龙山背、龙岩、东村、北村、西龙村、付上村委。 
联合小学  廖家、塘头、东陶湾、寺背 、上黄、下黄、明山底、窑门口。
窑头中心校  窑头、下窑、岭子底、柘木、刘家、大井头、卫家里、夏家、于家、东山。 

李家分校  李家村。
六坊分校  六坊村、六坊洲。
何家中心校  瓮里、北村、何家、苏家、牛鼻塘、界头、大桥、龙潭、白竹境、东开。
草坪小学  草坪街、下村、上村、河泊源、大田、兰口、明村。
潜经小学  潜经村、渡船头、碧岩阁。

（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原则上按其实际居住地学校就近安排，如该学区学校学位已满，则调剂到辖区其他有学位的学校就读）

附件3：

雁山区2022年初中招生计划

	
	七年级

招生班数
	2022年

毕业班数
	增（减）

班数
	计划招生人数

	雁山中学
	10
	11
	-1
	500

	柘木初级中学
	    6
	6
	0
	300

	雁山区合计
	16
	17
	-1
	800


附件4：
	
	一年级班数


	毕业班数
	增（减）

班数
	计划招生人 数

	君武小学
	5
	5
	0
	225

	旦家小学
	1
	1
	0
	45

	三合中心校
	2
	1
	+1
	90

	良丰农场

子弟学校
	2
	2
	0
	90

	窑头中心校
	4
	3
	+1
	180

	李家小学
	1
	1
	0
	45

	六坊小学
	1
	1
	0
	45

	何家中心校
	2
	2
	0
	90

	大埠中心校
	3
	2
	+1
	135

	联合小学
	1
	1
	0
	45

	草坪小学
	2
	1
	+1
	90

	潜经小学
	1
	1
	0
	45

	
	
	
	
	

	雁山区合计
	25
	21
	+4
	1125


雁山区2022年公办小学招生计划

附件:5

	
	一年级班数


	毕业班数
	增（减）

班数
	计划招生人 数

	德明外国语学校
	2
	2
	0
	90

	桂林市雁山区启臻学校
	2
	1
	+1
	90

	雁山区合计
	4
	3
	+1
	180

	
	
	
	
	

	
	
	
	
	


雁山区2022年民办小学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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